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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发出，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上午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9 人，
实参会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徐恭藻先生主持。公司高管、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出席人
数、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研究，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本次半年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的财务及经营状况。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关于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公司编制
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公司经营发展规划，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展，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建设地点、项目实施主体等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拟将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蓬莱利群商业综合体项目”、“利群广场项目”延期至 2024
年 6 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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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0 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044 号），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18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期限 6 年。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0,000 万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 178,928.69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XYZH/2020JNA10017”号《验资报告》审验。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2、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可 转 换 公 司 债 券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使 用 资 金

1,264,188,000.26 元 ， 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 11,336,252.3 元 ， 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
25,366.96 元。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资金 235,344,801.02 元，募集
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10,646.93 元，支付银行手续费 6,955.87 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
计使用可转 换 公 司 债 券 募 集 资 金 1,499,532,801.28 元 ，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累 计 利 息 收 入
11,346,899.23 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 32,322.83 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0 元，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99,000,000.00 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068,626.15 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并经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
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20 年 4� 月 8 日， 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市北第一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
第二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台东支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五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
在问题。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2022 年 6 月 30 日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第一支行 38050101040088887 1,247,574.0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532902940410888 76,563.3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第二支行 372005516013000400415 734,870.8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支行 37150198621009888886 2,943.8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台东支行 3803023029666666692 6,674.14
合 计 =SUM(ABOVE) 2,068,626.15

三、 2022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附表 1：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二）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转换的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转换的

情况。
五、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前，截至 2020 年 8 月 11 日，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

项目累计已投入 129,882,172.42 元，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金额
为 129,882,172.42 元，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出具了《关于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六、 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 年 2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3.4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1-017）。 截至 2022 年 2 月 17 日， 公司已将该次实际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3.34 亿元全部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1 年 6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4.4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1-045）。 截至 2022 年 6 月 7 日，公司已将该次实际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4.4 亿元全部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1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 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6 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1-067）。

2022 年 6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2.3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 年 6 月 8 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2022-045）。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为 29,900.00 万元。

七、 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2 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使用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 0元。
八、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表 1：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6 日
附表 1：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8,928.69 2022 年上半年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3,534.4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9,953.2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分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额 (1)

2022 年
上 半 年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4)＝(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利 群 百 货 集
团 总 部 及 商
业广场项目

否 58,928.
69

58,928.
69 58,928.69 11,573.

83
51,427.
22 -7,501.47 87.27 2022-05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蓬 莱 利 群 商
业 综 合 体 项
目

否 20,000.
00

20,000.
00 20,000.00 499.61 8,584.0

2 -11,415.98 42.92 2022-06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利 群 广 场 项
目 否 30,000.

00
30,000.
00 30,000.00 1,178.1

9
19,738.
96 -10,261.04 65.80 2022-06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利 群 智 能 供
应 链 及 粮 食
产 业 园 二 期
项目

否 70,000.
00

70,000.
00 70,000.00 10,282.

85
70,203.
08 203.08 100.29 2022-04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178,92
8.69

178,92
8.69 178,928.69

=SUM
(ABOV
E)
23,534.
48

=SUM
(ABO
VE)
149,95
3.28

=SUM
(ABOVE) -
28,975.41

83.81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项目 )
受新冠肺炎疫情反复 、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 ，蓬莱利群商业综合体项目 、
利群广场项目建设未达到计划进度 ，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召开董事会 ，
审议通过了上述项目延期事项，具体详见公司相关公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
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金额为 129,882,172.42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9,900.00
万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 0 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无

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节余原因系项目尚在实施中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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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经营数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
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门店变动情况
（1）报告期内新增门店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综合超市 2 家，新增便利店及生鲜社区店 10 家。 新增的综合超市情况

如下：
序号 地区 门店名称 经营业态 开店时间 经营面积

（平方米） 来源

1 山 东 烟
台 蓬莱锦泰超市 超市业态 2022 年 1 月 7 日 6,681.00 租赁

2 江 苏 泰
州

华东商贸有限公司凤凰广场
店 超市业态 2022 年 1 月 15 日 2,178.63 租赁

（2）报告期内关闭门店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关闭综合超市 3 家，关闭便利店及生鲜社区店 9 家。 关闭的综合超市情况

如下：
序号 地区 门店名称 经营业态 闭店时间 经营面积

（平方米） 来源

1 江 苏 淮
安

华东商贸有限公司淮 安
南街店 超市业态 2022 年 2 月 18 日 15,246.00 租赁

2 安 徽 芜
湖

华东商贸有限公司芜 湖
店 超市业态 2022 年 2 月 27 日 20,220.66 租赁

3 安 徽 滁
州

华东商贸有限公司安 徽
滁州店 超市业态 2022 年 3 月 10 日 17,167.86 租赁

二、报告期末主要经营数据
（一）主营业务分业态情况
单位：元

经营业态
主营业务收入 毛利率

本期 上期 同比 本期 上期 同比

百货业态 651,798,019.52 855,925,644.25 -23.85% 51.71% 41.44% 24.78%
超市业态 2,350,289,222.23 2,423,703,381.80 -3.03% 16.59% 17.09% -2.93%
家电业态 619,953,736.64 662,398,166.20 -6.41% 12.92% 11.67% 10.71%
合计 3,622,040,978.39 3,942,027,192.25 -8.12% 22.28% 21.47% 3.77%

（二）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经营区域
主营业务收入 毛利率

本期 上期 同比 本期 上期 同比

山东区域 3,294,081,233.38 3,543,645,711.19 -7.04% 23.22% 22.80% 1.84%
华东区域 327,959,745.01 398,381,481.06 -17.68% 12.88% 9.60% 34.17%
合计 3,622,040,978.39 3,942,027,192.25 -8.12% 22.28% 21.47% 3.77%

主要经营数据说明：
1、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主要系 2022 年 3、4 月份，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大范围传播，全国

多地出现疫情，导致外部供应链受阻，上海、深圳等疫情严重区域供应商货源供应受限，出现商
品断货；此外，公司主要经营区域青岛、威海、烟台、连云港、南通、上海等地均受到了疫情冲

击，导致公司多家门店因疫情封控停业，正常营业门店也受疫情影响客流量下降明显，对公司
业绩造成较大冲击。

2、报告期内，华东区域门店营业收入同比下降较大主要系公司优化调整，于 2021 年关闭 7
家门店、2022 年上半年关闭 3 家门店所致。

以上经营数据源自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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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一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利群股份 60136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磊 崔娜

电话 0532-58668898 0532-58668898
办公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83 号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83 号

电子信箱 lqzhengquan@iliqun.com lqzhengquan@iliqun.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6,533,493,890.50 16,950,361,849.73 -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364,786,953.19 4,481,040,236.18 -2.5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063,355,840.52 4,377,870,661.88 -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843,378.59 25,304,403.29 -4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02,463.31 15,787,929.41 -158.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3,461,266.74 198,161,056.54 17.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9 0.53 减少 0.2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1 0.03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1 0.02 -50.00

主要财务数据说明：
1、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主要系 2022 年 3、4 月份，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大范围传播，全国

多地出现疫情，导致外部供应链受阻，上海、深圳等疫情严重区域供应商货源供应受限，出现商
品断货；此外，公司主要经营区域青岛、威海、烟台、连云港、南通、上海等地均受到了疫情冲
击，导致公司多家门店因疫情封控停业，正常营业门店也受疫情影响客流量下降明显，对公司
业绩造成较大冲击。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系疫情影响所致。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4 万元，其中一季度，因受疫情冲击较大，公司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540 万元，二季度以来，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政府相继出台消费刺
激政策，促进消费市场回暖，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抢抓机遇，努力促进销售提升，同时加强毛
利率管控，降本增效，二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24 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52 万元，扭转了一季度的亏损局面，公司经营业绩
稳步回升。

3、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主要系本期收到增值税留底退税所致。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7,82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9.89 171,129,589 0 无 0

青岛钧泰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4.20 122,170,664 0 无 0

青岛利群投资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6.71 57,737,580 0 无 0

青岛恒荣泰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4.96 42,723,287 0 无 0

青岛上瑞商业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4.92 42,363,606 0 无 0

连云港市嘉瑞宝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4.89 42,066,883 0 无 0

李林 境内自然人 2.58 22,221,269 0 无 0
徐恭藻 境内自然人 2.46 21,166,523 0 无 0
张月华 境内自然人 2.42 20,798,410 0 无 0
王维平 境内自然人 2.41 20,738,211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青岛钧泰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8.34%的股权，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青岛利群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徐恭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徐
恭藻为青岛钧泰基金投资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 、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大股东。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 ，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未知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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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发出，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上午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曹莉娟女士主持。 会议的出席人数、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本次半年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的财务及经营状况。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关于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公司编制
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公司经营发展规划，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展，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建设地点、项目实施主体等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拟将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蓬莱利群商业综合体项目”、“利群广场项目”延期至 2024
年 6 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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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
案》，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建设地点、项目实施主体等不发生变更的情况
下，拟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中“蓬莱利群商业综合体项目”、“利群广场项目”的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 年 6 月。 具体情况如下：

一、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044 号），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18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期限 6 年。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0,000 万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 178,928.69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XYZH/2020JNA10017”号《验资报告》审验。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承诺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 投入进度(%)

1 利群百货集团总部及商业广场项目 58,928.69 51,427.22 87.27

2 蓬莱利群商业综合体项目 20,000.00 8,584.02 42.92

3 利群广场项目 30,000.00 19,738.96 65.80

4 利群智能供应链及粮食产业园二期项目 70,000.00 70,203.08 100.29

合计 178,928.69 149,953,.28 83.81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49,953.28 万元，募集资
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 1,134.69 万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 3.23 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 0 元，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9,900.00 万元，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06.86 万元。

三、 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
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公司经营发展规划，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展，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建设地点、项目实施主体等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拟对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中的“蓬莱利群商业综合体项目”、“利群广场项目”进行延期，具体情况
如下：

（一）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原因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

案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方案， 并依据当时的市场环境和公司发展规划对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 但自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零售行业持
续受到疫情冲击，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影响了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

鉴于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呈现反复态势，线下购物疫情防控措施严格且持续时间较长，加
之疫情下居民消费意愿减弱、线上消费分流、竞争加剧等诸多因素影响，为了维护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公司经审慎研究，拟将“蓬莱利群商业综合体项目”、“利群广场项目”的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 年 6 月。

（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影响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结合市场环境、公司经营规划，根据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 本次延期项目的投资用途、投资总
额、建设地点、项目实施主体等不发生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从长远来看， 本次调整有利于公司更好地使用募集资
金，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有助于公司整体业务规划及长远健康发展。

四、本次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综合考虑当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等
因素，公司决定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站在独立、客观的立场上对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综合考虑新冠疫情影响以及市场环境的不确

定性，根据公司经营规划，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而进行的必要调整。
2、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建

设地点、项目实施主体等，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审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综合考虑新冠疫情影响以及市场环境的不确

定性，根据公司经营规划，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而进行的必要调整。 本次延期的
项目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建设地点、项目实施主体等，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表决程序及过程合规合法，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同意公司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五、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获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
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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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特别重大风险。 公司已在报告中详细

描述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敬请查阅“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五、风险因素”内容。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亚信安全 688225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京 李宝

电话 010-82166606 010-82166606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亚信大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亚信大厦

电子信箱 ir@asiainfo-sec.com ir@asiainfo-sec.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407,587,154.05 2,489,526,807.56 3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85,980,840.08 1,458,075,252.77 63.6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 报 告 期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减
(%)

营业收入 592,915,370.79 486,061,110.14 2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602,547.26 8,036,562.33 -2,22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96,817,798.58 -42,691,168.41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8,947,964.45 -120,625,336.6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8 0.65 减少 12.9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4412 0.0223 -2,078.4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 - -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8.36 20.10 增加 8.26 个百分点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96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 结 的 股 份
数量

亚信信远 （南京 ）企业管 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2366 80,948,488 80,948,488 - 无 -

南京亚信融信企业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其他 15.5030 62,013,649 62,013,649 - 无 -

天津亚信信 合经济信 息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6640 30,656,621 30,656,621 - 无 -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
伙 ） 其他 4.8321 19,328,859 19,328,859 - 无 -

广州亚信信安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 其他 4.2281 16,912,752 16,912,752 - 无 -

成都亚信融安企业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其他 2.8665 11,466,297 11,466,297 - 无 -

成都亚信安宸企业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其他 2.8636 11,454,684 11,454,684 - 无 -

北京亚信融创咨询中心 （有限合
伙 ） 其他 2.7682 11,073,117 11,073,117 - 无 -

广州亚信铭安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 其他 2.5791 10,316,718 10,316,718 - 无 -

中国互联网 投资基金 （有限合
伙） 其他 2.5369 10,147,655 10,147,655 - 无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控股股东亚信信远及其一致行动人亚信融信 、亚信信合 、亚信融创均为受实
际控制人田溯宁先生控制的同一控制企业；
2、亚信融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亚信融安咨询有限公司，亚信安宸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为北京亚信安宸咨询有限公司 ， 亚信铭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
京亚信铭安咨询有限公司，亚信融安、亚信安宸、亚信铭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
为公司董事长何政先生持股 60%的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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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亚信安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说明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1 月 5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7 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0,01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30.51 元（人民币，下同），募集资金总额
为 1,220,705,1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 98,199,233.77 元（不含增值税，下同）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 1,122,505,866.23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2）第 110C000069 号）。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储存制
度，并与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
协议。

2022 年 2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 10.10 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
品、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2022 年 3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及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
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为顺利推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的实
施，同意公司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相关项目（以下简称

“募投项目”）使用的具体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同意增加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作为募
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并通过南京亚信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向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增资
92,000 万元的方式具体实施。

2022 年 6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置换已使用自筹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合计 14,889,946.64 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南京亚信信息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有限
公司分别与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投项目有序推进中。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7,556,431.59 元， 募集资金余额
为 1,121,684,254.60 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其中用于
现金管理 809,700,325.27 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311,983,929.34 元。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20,705,100.00
减：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7,556,431.59
本期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部分 -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用于支付承销费、保荐费（不含税金额 ） 73,242,306.00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用于支付其他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 ） 22,906,927.81
募投项目支出 11,407,197.78
其中：上期募投项目支出 -
本期募投项目支出 11,407,197.78
减：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809,700,325.27
其中：结构性存款 608,000,000.00
其中：协定存款 201,700,325.27
加：利息收入 2,486,526.93
其中：以前年度利息收入 -
本年度利息收入 2,486,526.93
加：理财收益 6,053,321.92
其中：以前年度理财收益 -
本年度理财收益 6,053,321.92
减：手续费支出 4,262.66
其中：以前年度手续费支出 -
本年度手续费支出 4,262.66
减：募集资金结项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募集资金余额 311,983,929.34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规范运作》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储存制度，并与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存放
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上述文件相关规定，公司就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募集资金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
行及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2 年 7 月 7 日，公司刊登《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
司进展及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公司、全资子公
司南京亚信信息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前述协议的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余额（元）

亚信安全科 技股份有 限 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
支行 125905906410555 443,399.01

亚信安全科 技股份有 限 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长安支行 0200048519200863155 107,905,398.65

亚信安全科 技股份有 限 公
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15202201070177 1,656,631.68

亚信安全科 技股份有 限 公
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142290000002318 201,978,500.00

合计 311,983,929.34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详见本报告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情况。
2022 年 6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置换已使用自筹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合计 14,889,946.64 元。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
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发表了鉴证意见，保荐机构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6 月 25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
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上述资金均已置换
完毕。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2 年 2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 10.10 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
品、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2 月 2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情况如下：

公司 开户银行 金额（元）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 100,000,000.00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秦淮支行 70,000,000.00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150,000,000.00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100,000,000.00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秦淮支行 120,000,000.00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18,000,000.00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50,000,000.00

合计 608,000,000.00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签署协定存款的情况如下：

公司 开户银行 金额（元）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贸支行 201,700,325.27

合计 201,700,325.27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的

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未发生变更募投项目情况，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募投项目

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

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进行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况。
特此公告。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7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2,070.5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755.6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755.6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 诺 投
资项目

已变更
项 目 ，
含部分
变 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总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额 (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 (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额 (3)＝
(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 ＝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态
日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化

云 安 全
运营
服 务 建
设项目

否 36,172.85 31,540.98 31,540.98 231.92 231.92 31,309.06 0.74 2024/
12/31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智 能 联
动安全
产 品 建
设项目

否 30,254.60 26,380.55 26,380.55 371.74 371.74 26,008.81 1.41 2024/
12/31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营 销 网
络 及 服
务 体 系
扩 建 项
目

否 23,944.26 23,944.26 23,944.26 11.51 11.51 23,932.75 0.05 2024/
12/31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5G 云 网
安全
产 品 建
设项目

否 18,231.11 18,231.11 18,231.11 358.43 358.43 17,872.68 1.97 2024/
12/31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零 信 任
架构
产 品 建
设项目

否 12,153.68 12,153.68 12,153.68 167.11 167.11 11,986.57 1.38 2024/
12/31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120,756.5
0 112,250.58 112,250.5

9 1,140.72 1,140.72 111,109.8
6 1.02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
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2 年 2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
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 10.10 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 、结构性存款 、通知
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独立
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 。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2 月 2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 《亚信安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
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
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

致。
注 4：表格中合计数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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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以现场和视频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以邮件方式传达
公司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内部规则、制度的规定，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 2022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
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等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相关业务规则，编制了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2022 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如实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
与使用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等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次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2-037）。
特此公告。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8 月 27 日


